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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20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

丹麦、爱沙尼亚*、斐济、芬兰*、德国、希腊*、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

立陶宛*、卢森堡*、马尔代夫*、墨西哥、黑山*、纳米比亚、荷兰、挪威*、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瑞士*、泰国*、

土耳其*和乌克兰：决议草案 

  43/… 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的权利 

 人权理事会， 

 重申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各项国际人权法文书规定，缔约国，包括各级政府在

内，在享有适当住房问题上既要承担义务又要作出承诺， 

 又重申人人有权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权，且不因种族、肤色、

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

而受任何歧视， 

 回顾国家在以下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确保全面实现所有人权，并尽其现有资

源所及，单独或通过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援助和合作，努力采取

步骤，以期通过一切适当方式，包括采取立法措施，逐步全面实现适当生活水准

权所含适当住房权， 

 又回顾人权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以往就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权问题

通过的所有决议，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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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人权委员会以往就妇女平等拥有、获得和控制土地以及平等拥有、继

承财产和获得适当住房的权利问题通过的所有决议，包括 2005 年 4 月 15 日第

2005/25 号决议， 

 回顾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关于人权理事会体制建设的第 5/1 号决议和关

于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的第 5/2 号决议，并强调任务负责人须根

据上述决议及其附件履行其职责， 

 重申联合国各次大型会议和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和纲领相关条文所载关于适

当住房的原则和承诺，特别是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大会)通

过的《新城市议程》；强调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具体目标 11.1

的重要性， 

 感到关切的是，全世界还有很多人没有实现适当住房权，数百万人继续住在

不合格的房屋中，还有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或可能即将无家可归；确认各国应根据

现有的国际人权承诺和义务，必要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解

决这一状况， 

 表示深为关切自然灾害的次数和规模及其对适当住房权的负面影响；就此重

申有必要继续执行《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强调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对切实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权等人权

具有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深感关切的是，对住房的投资往往主要成为单纯的金融工具，仅关注于寻求

高回报，脱离了其作为安全和有尊严生活场所的社会功能， 

 确认保有权保障有助于享有适当住房权，对享受许多其他经济、社会、文

化、公民和政治权利都有重要意义，而且所有人都应拥有一定程度的保有权保

障，以保证得到法律保护，免遭强行驱逐、骚扰和其他威胁， 

 回顾两位前任务负责人提交人权理事会的《城市贫民保有权保障指导原则》

和《关于出于发展目的的搬迁和迁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准则》， 

 赞赏地注意到各条约机构，特别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促进适

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权方面开展的工作，包括其所有相关的一般性意见，

以及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缔约国而言的个人来文审

议工作， 

 1. 吁请各国： 

(a) 对在执行《新城市议程》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时纳入享有适

当住房这项人权给予应有的考虑； 

(b) 采取紧急措施，按照国际人权法，解决住房不适当问题并改善非正规

居住点居民的生活条件； 

(c) 采取必要措施，遏制导致负担得起的住房缺乏的各种因素，例如住房

投机和“住房金融化”；1 

  

 1  见 A/HRC/34/51。 



A/HRC/43/L.20 

GE.20-03909 3 

(d) 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战略中虑及适当住房权； 

(e) 与受影响社群和个人合作，推动并推广以环境上可持续的、无害的方

式设计、建造和维护房屋，以在确保适当住房权的同时解决气候变化影响问题； 

(f) 考虑通过符合人权法和正当程序并且尊重人之尊严、遵守适度性原则

的国家方案和法律，以防止、避免和减少驱逐现象，并促进人人享有负担得起的

住房； 

(g) 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具体目标 11.1；就此，促请各

国经与包括民间社会、国家人权机构和私营部门在内的相关利益攸关方磋商，采

取尊重、保护和实现所有人人权的包容性、跨部门战略，并确保上述战略以处于

社会边缘的、最弱势的群体的需求为特别关注重点，明确列出各级政府的职责，

含有可衡量的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时间表，并包含适当的定期监督和审查

机制； 

(h) 确保在落实适当住房权时尊重平等和不歧视原则，并努力争取全面实

现所有人的适当住房权； 

(i) 在住房战略的方方面面确保妇女平等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

房权，包括可平等地获得信贷、按揭贷款、房屋所有权和出租屋；对此类住房的

安全性给予妥善考量，尤其是在妇女和儿童面临任何形式的暴力侵害或暴力威胁

的情况下；开展立法改革和其他改革，以实现人人在财产和继承方面享有平等

权利； 

(j)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废除将无家可归刑罪化的法律；采取积极措施，

在各级通过并实施虑及性别、年龄和残疾等因素并以国际人权法为基础的法律、

行政命令、跨部门战略和方案，以防止和消除无家可归现象； 

(k) 确保建筑公司按照建筑法规行事，并遵守安全标准； 

 2. 又吁请各国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以无障碍、可负担、及时、有效的方

式，就侵犯和践踏适当住房权情事，为所有人提供切实补救以及平等诉诸于司法

程序和行政程序的机会，以对司法追索手段予以补充： 

(a) 通过赋予适当住房权以充分效力并就侵犯该权利情事提供补救的国内

法律和行政命令； 

(b) 就法律支持和法律援助作出规定； 

(c) 推动设立按照各自的程序法为受影响人员的利益提供支持的国家人权

机构、平权机构、监察员以及民间社会组织； 

(d) 若尚未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则予以

批准； 

 3. 欢迎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特别报

告员开展的工作，包括进行国别访问在内；注意到她的各份报告，包括内含

《适当住房权实施准则》的最近一份报告2； 

  

 2 A/HRC/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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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决定按照人权理事会此前决议的规定，尤其是 2010 年 9 月 30 日第

15/8 号决议，将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特别报

告员的任务延长三年； 

 5. 请特别报告员在履行任务时，继续按照人权理事会 2018 年 3 月 22 日

第 37/4 号决议，在落实适当住房权、《新城市议程》以及住房相关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与各国合作，并与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磋商； 

 6. 赞赏地注意到迄今为止各方给予特别报告员的合作，并吁请各国： 

(a) 继续在特别报告员履行任务时与其合作，并对其索取信息和进行访问

的请求作出积极回应； 

(b) 就跟进和落实特别报告员的建议与其开展建设性对话； 

 7.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继续为特别报告员切实履行任务

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源和协助； 

 8. 请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理事会和大会的年度工作方案，向其提交任务

执行情况年度报告； 

 9. 决定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此事。 

     


